
关于嘉实回报混合基金经理变更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７００１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

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翟琳琳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赵勇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翟琳琳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４－０２－１１

证券从业年限

８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８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加入嘉实基金，先后担任过金属与非金属行业分析师、基金经

理助理职务。 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

及期间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

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

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１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亿纬锂能” 股票估值调整的

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

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以及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开市起停牌。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

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起，对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

的“亿纬锂能（代码：

３０００１４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了

解、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１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公告编号：2014—6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

期累计

数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

期累计

数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本部）

８１

，

６１６ ７０

，

９５５ ８１

，

６１６ ７０

，

９５５ ８７

，

５０６ ８１

，

４８８ ８７

，

５０６ ８１

，

４８８

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１７

，

０００ ２２

，

８１２ １７

，

０００ ２２

，

８１２ １７

，

００４ １７

，

３２７ １７

，

００４ １７

，

３２７

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

，

３８２ ８

，

４６０ １０

，

３８２ ８

，

４６０ １０

，

３８３ １０

，

７２１ １０

，

３８３ １０

，

７２１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７０

，

５５３ ４３

，

５９９ ７０

，

５５３ ４３

，

５９９ ７０

，

９４４ ４３

，

７９４ ７０

，

９４４ ４３

，

７９４

长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

８

，

９２０ ５

，

３０４ ８

，

９２０ ５

，

３０４ ９

，

０００ ４

，

６０５ ９

，

０００ ４

，

６０５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

司

１５

，

２８０ １８

，

７２８ １５

，

２８０ １８

，

７２８ １５

，

８００ １８

，

４３６ １５

，

８００ １８

，

４３６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注）

２２

，

１７０ １７

，

９８４ ２２

，

１７０ １７

，

９８４ ２５

，

１６５ １８

，

３３７ ２５

，

１６５ １８

，

３３７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

司

２

，

２００ １

，

６９０ ２

，

２００ １

，

６９０ ２

，

３００ １

，

７５０ ２

，

３００ １

，

７５０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

司

４

，

１００ ３

，

０８４ ４

，

１００ ３

，

０８４ ５

，

０１７ ３

，

５１７ ５

，

０１７ ３

，

５１７

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

公司

９３０ － ９３０ － ９５０ － ９５０ －

合计

２３３

，

１５１ １９２

，

６１６ ２３３

，

１５１ １９２

，

６１６ ２４４

，

０６９ １９９

，

９７５ ２４４

，

０６９ １９９

，

９７５

注：

１．

本表的数据为产销快报数，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产销数据包含了下属联营企业的产

销数量；

２．

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为本期新增加单位。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600418� � �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 2014－008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一月份产销量明细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同期 增减

％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增减

％

产量

轿车

７５１３ １９１８９ －６０．８５ ７５１３ １９１８９ －６０．８５

ＭＰＶ ８３８８ ５７７５ ４５．２５ ８３８８ ５７７５ ４５．２５

ＳＵＶ ４２３０ ２６８８ ５７．３７ ４２３０ ２６８８ ５７．３７

卡车

２９１７５ ２８５２７ ２．２７ ２９１７５ ２８５２７ ２．２７

底盘

２３４９ ２２５７ ４．０８ ２３４９ ２２５７ ４．０８

多功能商用车

４２２ ５１９ －１８．６９ ４２２ ５１９ －１８．６９

合计

５２０７７ ５８９５５ －１１．６７ ５２０７７ ５８９５５ －１１．６７

发动机

２７１４６ ３２２５８ －１５．８５ ２７１４６ ３２２５８ －１５．８５

销量

轿车

８３５４ １８７９９ －５５．５６ ８３５４ １８７９９ －５５．５６

ＭＰＶ ９０４９ ５４６１ ６５．７０ ９０４９ ５４６１ ６５．７０

ＳＵＶ ４９４５ ２５１３ ９６．７８ ４９４５ ２５１３ ９６．７８

卡车

２３２８１ ２０１５０ １５．５４ ２３２８１ ２０１５０ １５．５４

底盘

２３５０ ２５６６ －８．４２ ２３５０ ２５６６ －８．４２

多功能商用车

４３７ ４１９ ４．３０ ４３７ ４１９ ４．３０

合计

４８４１６ ４９９０８ －２．９９ ４８４１６ ４９９０８ －２．９９

其中出口

４４９０ ５２１８ －１３．９５ ４４９０ ５２１８ －１３．９５

发动机（自配）

２１１４７ ３０２４７ －３０．０９ ２１１４７ ３０２４７ －３０．０９

说明：自

２０１４

年元月份起，公司的统计口径作部分变动，将原轿车中的和悦

ＲＳ

数据纳入

到

ＭＰＶ

的统计数据中。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１日

2014年 2 月 1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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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ｉｉ

）证券选择风险：基金中某只股票的持仓比例出现与基准的较大偏差而可能产生的风险；

（

ｉｖ

）风格风险：基金在投资风格上与基准之间产生偏差，偏重于某种风格而产生的风险。

（

２

）个股风险

在基金日常管理风险过程中，由投资部对个股风险进行监控和管理。 此类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

ｉ

）财务风险：基金在投资过程中，由于对上市公司基本面特别是财务状况判断出现失误，造成基金资产净值受损的风险；

（

ｉｉ

）流动性风险：基金资产不能迅速、低成本地转变成现金，或者不能应付可能出现地投资者大额赎回的风险；

（

ｉｉｉ

）价格风险：在一定时间期限内，当基金中某只证券的二级市场股票价格波动幅度超出一定比例；

（

３

）衍生工具风险

在基金日常管理风险过程中，由投资部对个股风险进行监控和管理。 目前，此类风险主要指由权证投资引发的风险。

（

４

）作业执行风险

在基金日常管理风险过程中，由运营部及法律、监察稽核部对作业风险进行实时预警与监控。 此类风险主要包括基金在

日常操作中出现违反法规或公司相关管理制度，或者交易执行中的操作失误以及信息系统故障产生的风险。

２

、风险管理措施

（

１

）投资组合风险

本公司运用国际通行的风险管理系统，以跟踪误差为核心，建立一整套评估指标测量、分析跟踪误差的构成，判断风格因

素、行业因素、个股因素对跟踪误差的影响。 同时，运用国际通行的回报分析系统将基金的超额回报

／

风险分解为时机选择、风

格选择、行业选择、个股选择四类回报，有效地帮助基金管理人了解超额回报来源以及相应承受的风险水平，为基金管理人资

产调整提供参考性的指引，以实现在有效控制组合风险的情况下获取更高的超额收益。

（

２

）个股风险

（

ｉ

）财务风险。本公司投资以基本面为基础，个股的挑选不仅注重盈利的成长动能以及价值评估，还重视个股的财务风险。

通过景顺长城“股票研究数据库（

ＳＲＤ

）”，详尽评估公司的财务状况，包括资产负债结构、现金流状况、营运状况、盈利能力等，

并通过对所投资品种的实地调研及公司业绩的合理性分析，有效规避可能的财务风险。

（

ｉｉ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具体指标是行业集中度、个股集中度和流动性比率。

（

ｉｉｉ

）价格风险。 建立并执行实时价格异常监控机制，任何异常变化将通知相关研究人员分析调查。

（

３

）衍生工具风险

对权证投资风险所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主要包括：

（

ｉ

）制定权证投资管理制度，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更新调整。

（

ｉｉ

）严格执行公司的投资管理制度。

（

ｉｉｉ

）对权证市场进行充分研究并定期对权证投资进行风险和绩效评估。

（

４

）作业执行风险

作业执行风险识别与衡量的具体指标是法规限制和投资比例限制。 本公司信息系统除定期进行数据备份之外，并定有灾

难回复计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Ｐｌａｎ

），确保公司操作系统可以在重大灾难发生后，迅速回复运作，以确保客户权益。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基金合同规定， 已经复核了本投资组合报告，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２

，

１６３

，

５９０

，

１０７．０４ ９１．４４

其中：股票

２

，

１６３

，

５９０

，

１０７．０４ ９１．４４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０３

，

２５５

，

４８２．２８ ４．３６

其中：债券

１０３

，

２５５

，

４８２．２８ ４．３６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９６

，

１６４

，

４４９．９９ ４．０６

６

其他资产

３

，

２２４

，

９９４．２７ ０．１４

７

合计

２

，

３６６

，

２３５

，

０３３．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５８

，

５４８

，

２８７．１４ ２．４８

Ｃ

制造业

１

，

０２４

，

７６０

，

７８２．８８ ４３．４７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２８

，

３０８

，

４８９．１２ １．２０

Ｅ

建筑业

１６

，

４９０

，

５００．００ ０．７０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６３

，

３２６

，

４１４．０２ １１．１７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６７

，

７４８

，

４８０．００ １５．６０

Ｊ

金融业

４５

，

５８５

，

７０３．３０ １．９３

Ｋ

房地产业

３２

，

３６４

，

３０５．２５ １．３７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９０

，

３２６

，

０５５．１４ ３．８３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８９

，

１４８

，

３４５．８８ ３．７８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３０

，

７１９

，

５８３．０１ ５．５５

Ｓ

综合

１６

，

２６３

，

１６１．３０ ０．６９

合计

２

，

１６３

，

５９０

，

１０７．０４ ９１．７８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云商

９

，

７３８

，

０７４ １２５

，

１３４

，

２５０．９０ ５．３１

２ ３０００５８

蓝色光标

１

，

３４３

，

３９６ ９０

，

００７

，

５３２．００ ３．８２

３ ３００１４４

宋城股份

４

，

１８３

，

６０８ ８５

，

５９６

，

６１９．６８ ３．６３

４ ６００６３３

浙报传媒

１

，

６４４

，

２４５ ８０

，

０７４

，

７３１．５０ ３．４０

５ ３００１２４

汇川技术

１

，

３１５

，

６１３ ６５

，

６０９

，

６２０．３１ ２．７８

６ ３００００２

神州泰岳

１

，

６８３

，

８９８ ６４

，

６７８

，

５２２．１８ ２．７４

７ ３００００５

探路者

４

，

２１４

，

３６８ ６３

，

００４

，

８０１．６０ ２．６７

８ ３００１４６

汤臣倍健

９３８

，

１１７ ６１

，

９１５

，

７２２．００ ２．６３

９ ６００５３５

天士力

１

，

３６０

，

９２５ ６１

，

２６８

，

８４３．５０ ２．６０

１０ ００２４１６

爱施德

２

，

５３３

，

９８７ ６１

，

０４３

，

７４６．８３ ２．５９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９９

，

４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２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９９

，

４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２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３

，

７８５

，

４８２．２８ ０．１６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０３

，

２５５

，

４８２．２８ ４．３８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３０２０１ １３

国开

０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９

，

８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２

２ １３０３１１ １３

进出

１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９

，

５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０

３ １２８００２

东华转债

３０

，

４６２ ３

，

７８５

，

４８２．２８ ０．１６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８．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８．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投资范围不包括股指期货。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９．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投资范围不包括国债期货。

９．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９．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１０．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０．１

本报告期内未出现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者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处罚的情况。

１０．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１０．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２７９

，

６０７．６４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４

应收利息

１

，

７５４

，

４８７．６５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３６

，

８９８．９８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

，

２２４

，

９９４．２７

１０．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１０．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

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

１

）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２

）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６．７０％ １．０５％ ３８．７５％ １．１２％ １７．９５％ －０．０７％

２００７

年

１０９．１２％ ２．０３％ １０２．０８％ １．７６％ ７．０４％ ０．２７％

２００８

年

－４８．３８％ １．９５％ －５７．７０％ ２．４４％ ９．３２％ －０．４９％

２００９

年

３５．６１％ １．６６％ ７２．０６％ １．６７％ －３６．４５％ －０．０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７０％ １．４４％ －１．４１％ １．３０％ －０．２９％ ０．１４％

２０１１

年

－３２．５６％ １．４６％ －２４．０１％ １．０７％ －８．５５％ ０．３９％

２０１２

年

－６．４７％ １．３０％ ４．４４％ １．１３％ －１０．９１％ ０．１７％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２．７０％ １．４６％ －５．４１％ １．１７％ １８．１１％ ０．２９％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８．４６％ １．４７％ ２．８９％ １．１４％ ２５．５７％ ０．３３％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８２．７３％ １．６１％ ６４．２９％ １．５７％ １８．４４％ ０．０４％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本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为：对于股票的投资不少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６５％

，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

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本基金投资于成长型上市公司的股票比例高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８０％

。本基金自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合同生效日起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为建仓期。 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投资组合达到上述投资组合比例的要求。

十三、基金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销售服务费，具体计提办法按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执行；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２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的费率、计提方法、计提标准、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管理费年费率不超过

１．５％

，在通常情况下，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乘以相应的管理年费率，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本基金资产中

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托管费年费率不超过

０．２５％

，在通常情况下，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乘以相应的托管年费率，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

３

）基金首次发行中所发生的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自基金发行费用中列支，不另从基金财产中支付，与基金有关的

法定信息披露费按有关规定列支；若本基金发行失败，发行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各项费用按有关规定

列支。

（

４

）上述

１

、基金费用第

３－８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由基金托管人从

基金财产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和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认购费用

（

１

）本基金认购费率按照有效认购申请确认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 费率表如下：

认购金额（

Ｍ

） 认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８％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６％

Ｍ≥１０００

万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２

）计算公式

本基金认购采用金额认购的方式。 基金的认购金额包括认购费用和净认购金额。 计算公式为：

认购费用

＝

认购金额

×

认购费率

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

＋

认购利息）

－

认购费用

认购份额

＝

净认购金额

／

基金份额面值

基金认购份额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２

、基金申购费用

（

１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不高于

１．５％

，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适用以下前端收费费率标准：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２％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

Ｍ≥１０００

万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２

）计算公式

本基金采用金额申购方法，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其中：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申购的有效份额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３

、基金赎回费用

（

１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在投资人赎回本基金份额时收取，扣除用于市场推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后的余额归基金

财产。 本基金赎回费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所有。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不高于

０．５％

，随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

本基金赎回费率为：

持有期 赎回费率

１

年以内

０．５％

１

年以上（含）

－２

年

０．２５％

２

年以上（含）

０

注：就赎回费而言，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２

年指

７３０

天。

（

２

）计算公式

赎回总额

＝

赎回份额

×

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用

基金赎回金额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４

、基金转换费用

（

１

）本基金的转换费用包括了基金转出时收取的赎回费和基金转入时收入的申购补差费，其中赎回费的收取标准遵循本

招募说明书的约定，申购补差费的收取标准为：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

转出净额在转出

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０

】。

（

２

）计算公式

①

基金转出时赎回费的计算：

由股票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由货币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待结转收益（全额转出时）

赎回费用

＝

转出总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净额

＝

转出总额

－

赎回费用

②

基金转入时申购补差费的计算：

净转入金额

＝

转出净额

－

申购补差费

其中，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

转出净额在转出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０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三）其他费用

本基金运作和销售过程中发生的其他费用，以及因故与本基金有关的其他费用，将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收取

和使用。

（四）本基金运作过程中的各类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１．

在“第三部分、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基金管理人主要人员情况及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的

相关信息；

２．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托管人相关情况信息；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代销机构的信息，更新了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及经办注册会计师的信息；

４．

在“六、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其他注册登记业务”部分，更新了基金首次申购及基金转换的限额信息以及定期定

额投资的相关信息；

５．

在“八、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更新了“投资管理程序”中涉及

的相关部门的名称；

６．

更新了“十、基金的业绩”部分，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７．

在“二十一、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更新了对基金份额持有人交易资料的寄送服务的相关信息；

８．

在“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更新近期发布与本基金有关的公告目录，目录更新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76� � �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14-01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也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4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

14

：

00

时开始；

（

2

）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一）上

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2

月

9

日（星期日）下午

15

：

00

至

2014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187

号大都会广场

42

楼大会议室

4

、主持人：董事长孙树明先生

5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二）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21

人，代表股份

3,885,830,454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6469%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7

人，代

表股份

3,856,208,23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1465%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4

人，代表股份

29,622,2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04%

。

此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获得了通过。

1

、《关于发行次级债券的议案》

公司本次发行次级债券的方案如下：

1.1

发行次级债券的规模

本次发行的次级债券总规模为不超过

200

亿元（含

200

亿元），并采取分期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3,885,799,05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92%

；反对

31,4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子议案。

1.2

发行次级债券的期限

本次发行的次级债券期限为不超过

10

年（含

10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

期限的混合品种。 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情况：同意

3,885,799,05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92%

；反对

31,4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子议案。

1.3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展期和利率调整

本次发行次级债券的票面利率可为固定利率，也可为浮动利率。具体的债券票面利率及其

确定方式、以及展期和利率调整，根据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情况：同意

3,885,799,05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92%

；反对

31,4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子议案。

1.4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次级债券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表决情况：同意

3,885,799,05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92%

；反对

31,4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子议案。

1.5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次级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6

个月内有效。

表决情况：同意

3,885,799,05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92%

；反对

31,4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子议案。

1.6

授权事项

为有效完成本次次级债券的发行工作，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由董事会转授权

经营管理层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公司次级债管理

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等制度，并根据届时的市场条件，在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的内容、框架与原则下，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

权办理本次发行次级债券的相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①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

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券期限、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展期和利率调整、

发行时机、具体募集资金投向、是否设置及如何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等、利率上调选择权

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具体偿债保障、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等与发

行条款有关的全部事宜；

②

决定和办理向有关监管部门、交易场所（指证券交易所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交易场所）

等机构的本次发行申报、核准、备案、债券转让、兑付、登记、托管及结算等相关事项，包括但不

限于制订、签署、执行、修改、完成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

/

协议、合约（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

书、相关协议、各种公告及其他法律文件等

)

及根据适用法例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等与本次发

行及后续债券转让等有关的各项具体事宜；

③

决定聘请律师事务所（如需）、资信评级机构（如需）等中介机构以办理本次发行的申报

等相关事宜；

④

如监管部门、 交易场所等主管机构对次级债券的发行等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

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或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根

据主管机构的意见或市场条件变化情况对本次次级债券发行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

整；

⑤

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⑥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

3,885,799,05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92%

；反对

31,4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子议案。

1.7

偿债保障措施

为有效完成本次次级债券的发行工作，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次级债券存续期间，如

公司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 将至少采取如下措

施：

①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②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③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④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表决情况：同意

3,885,799,05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92%

；反对

31,4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子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罗小洋、李娜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与召集

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网络投票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一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

监会公告

[2008]38

号），为使持有长期停牌股票的基金估值更加公平、合理，更好的维护持有人

利益，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

2014

年

2

月

10

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金龙机

电（股票代码：

300032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予以估值。 在金龙机电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

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2月 11日

证券代码：000693� � � �证券简称：华泽钴镍 公告编号：2014-008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

下属昆明路分公司年度停产检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保障公司生产设备完好和持续正常运行，根据公司历年惯例和实际情况，公司决定陕西

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下属昆明路分公司（简称

"

华泽冶炼厂

"

）于

2014

年

2

月

10

日至

2014

年

3

月

15

日停产检修，本次检修属年度例行检修，不会对本年度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2月 10日

股票代码：600266� � � �股票名称：北京城建 编号：2014－06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11

号城建开发大厦六楼会议室

2

、会议时间：

2014

年

2

月

26

日（周三）上午

9

：

00

3

、召集人：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

、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 关于北京城建兴华地产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绿港国际中心支行申请

14

亿元一级开

发贷款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批准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截至

2014

年

2

月

19

日下午

3:00

闭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

2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3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登记办法

1

、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及委托人股东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2

、登记时间：

2014

年

2

月

20

日上午

8:30-11:30

，下午

1:00-4:30

。

3

、登记地点：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部。

4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五、其他事项

1

、与会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2

、公司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11

号城建开发大厦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部

邮政编码：

100029

联系电话：（

010

）

82275566

转

893

、

628

传真：（

010

）

82275598

联系人：李威、夏冉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2月 11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与本次会议相关的表决权和选举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可作出表决指示：

如果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受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证券代码：600705� � � �证券简称：中航投资 公告编号：临 2014-005

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股票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2

月

10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

】

174

号），具体批复如下：

"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43,878,954

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我

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有关授权， 尽快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和发行保荐机构联系方式如下：

1

、发行人：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群、刘窎

电 话：

010-65675137

，

010-65675115

传 真：

010-65675911

2

、第一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刘先丰、王晨宁

联系人：杜祎

电话：

010-85130381

传真：

010-85130542

2

、联合保荐机构：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李峰立、阳静

联系人：翁启申

电话：

010-64818302

传真：

010-64818443

特此公告。

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2月 11日

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2014

】

174

号）

证券代码:� 002207� � � �证券简称:准油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6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3

】

1008

号）核准，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013

万股（以下简称

"

本次发

行

"

），发行价格为

11.10

元

/

股，已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3,443,000.00

元，扣除承销费用

5,000,000.00

元、保荐费用

5,000,000.00

元，减除审计及验资费

1,100,000.00

元、律师费

600,000.00

元、登记费用人民币

20,130.00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11,722,870.00

元，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0,130,000.00

元，资

本溢价人民币

191,655,134.15

元计入资本公积，增值税可进项抵扣

62,264.15

元。 以上募集资

金已全部到位， 并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 《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3]

第

114213

号）审验。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规定，公司（简称

"

甲方

"

）与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简称

"

乙方

"

）、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简称

"

丙方

"

）签署了《准油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购置动

态监测成套设备技术改造项目、购置新型制氮设备技术改造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

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

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郭磊、张昱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乙方应及时以

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

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甲、乙、丙三方签署本协议后，应严格按协议约定履行。 如任何一方违约并造成其它

方损失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日


